关于步云山乡2024年乡本级财政预算
调整方案的报告（草案）
——2024年7月12日在步云山乡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
财政所所长  张  顺

各位代表：
[bookmark: _GoBack]步云山乡2024年乡本级财政预算（经乡二十届五次人代会批准的，包括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；下称年初预算），执行中，出现了农林水、交通运输、城乡社区支出增加等情况引发财政支出发生重大变化、且需作出调整的情况。根据《预算法》有关规定，相应的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已编就。
现在，我受乡政府委托，向本次会议作出报告，请审查。
乡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：
支出预算调整。主要情况如下：
1、农林水支出由年初390万元，调整为800万元，增加410万元；
2、交通运输支出由年初0万元，调整为40万元，增加40万元；
3、城乡社区支出由年初53.01万元，调整为83.01万元，增加30万元。
   上述调整共调增480万元，其中年初预备费可用150万元，缺口330万元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，收支平衡保持不变。
各位代表，此次预算调整是当前财政运行的客观需要，是适应新常态、贯彻新要求的具体体现。我们将在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乡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面对新情况，采取新举措，完成预算调整后的新任务，为实现今年全乡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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